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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★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已受理 

★上市公司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/被申请人 

★涉案的金额：不适用 

★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本次诉讼系公司会议决议效力纠纷， 

不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。 

  

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新潮能源”）近日收到

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》（2021）京0105民初67152号，现将具体情

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原告/申请人：北京中金通合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被告/被申请人：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人：宁夏顺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、绵阳泰合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

上海关山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宁波驰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

杭州鸿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宁波善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、深圳市金志昌盛投资有限公司 

案由：公司决议撤销纠纷 



诉讼机构名称：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 

诉讼机构所在地：北京市 

有关诉讼基本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《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53）。 

二、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

北京中金通合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金通合”）于诉讼中

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，请求责令新潮能源停止执行 2021 年 7 月 8 日作出的 2021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。近日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《民事裁定书》

（2021）京 0105 民初 67152 号，认为案涉股东大会存在并未以有效的公告方式

通知全体股东、召集程序存在具有瑕疵的可能性，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可能会给

中金通合的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，采取行为保全措施不会造成当事人间

利益显著失衡、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，中金通合提出的行为保全申请符合法律

规定，并裁定如下： 

被申请人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停止执行 2021 年 7 月 8 日作出的 2021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。 

案件申请费 5000 元，由申请人北京中金通合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负

担（已交纳）。 

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。 
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。复议

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

本诉讼系公司会议决议效力纠纷，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。公司将继续积

极采取措施，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 

四、其他说明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

券日报》、《经济参考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信



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董  事  会 

2021 年 11 月 17 日 


